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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某地下水污染事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1 项目背景

项目地点位于某市低山丘陵区村庄内，2015年 5月，当

地村民发现自用大口井地下水疑似受到污染。经当地环保局

调查，调查区部分点位地下水中氯化物、氨氮超过《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93）III类水标准。村民大口井北侧

分布有 1 家洗煤厂、2 家稀土抛光材料有限公司、1 家盐酸

厂。2016 年 11月起，受当地环保局委托，生态环境部（原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

对该起地下水污染事件展开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图 1 项目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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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目的

本次损害评估工作旨在查清地下水污染源，判定污染源

与地下水污染的因果关系，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

度，提出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建议，估算环境污染控制与修

复费用，为后续刑事诉讼、行政处罚、环境治理等工作提供

依据。

3 评估思路与程序

评估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a）第一阶段——污染源调查和损害确认

b）第二阶段——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c）第三阶段——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筛选与价值量化

4 基线确定及损害确认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办政

法〔2016〕67号）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

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46号）中规定的基线确定

原则，因无法获取历史数据，采用未受污染环境行为影响且

与调查区处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的相似现场，即“对照区域”

数据确定基线。以指标值超过基线 20%为判定依据，确认调

查区 2015~2017年间地下水受到损害，指标主要涉及氯化物

和氨氮。

5 因果关系判定

5.1污染源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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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洗煤厂：根据当地环保局提供信息，洗煤厂并未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且洗煤厂下游临近区域地下水中氯化物、氨

氮浓度相对较低，排除该企业。

b）稀土厂 1：厂内存放有氨水储罐及其他盛放不明物质

的容器，容器表面物质氯化物和氨氮百分含量较高，该厂某

生产工艺曾经进行过试生产等活动，产生了含氯离子及铵根

离子的高浓度废水，未发现相应废水处理设备，因此判断该

废水被直接排放，现场发现已封存硬化的排放槽。

c）盐酸厂：厂内盐酸储罐开裂，固定罐体的金属环有受

酸腐蚀溃烂痕迹，储罐下墙体和地面有受酸腐蚀痕迹。此外，

该厂脱色工艺所使用的材料如重复利用会产生大量含氯离

子、氨氮、铁离子等物质的废水，而该厂并未建相关废水处

理设施，没有相关处理记录，如存在上述工艺，可能直接将

废水排放至环境中。

d）稀土厂 2：生产工艺相对简单，未发现疑似排污生产

环节，排除该厂。

5.2场地探测

利用地下管线探测仪，对疑似污染企业周边地下金属管

线进行探测排查。地表至地面以下 6 m范围内未探测到金属

材质的偷排暗管，如存在污染物排放，排放方式应为非金属

管道暗排、倾倒直排或遗撒泄露等。

5.3补充钻探与采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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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补充调查重点考虑盐酸厂包气带氯化物等污染

物含量及酸碱度情况。

第二期补充调查旨在进一步查明污染物来源，开展水文

地质试验，获取水文地质参数等信息，取样分析调查区背景

地下水水质、现状地下水水质。

第三期补充调查重点查明调查区地下水空间分布差异

和变化，全面获取调查区地下水补径排条件，构建完整的污

染源-污染迁移路径-受体证据链。

5.4地质和水文地质调查与分析

调查区位于古河道及河道旁侧阶地，基岩以上地层以中

砂-粗砂-砾石为主。古河道两侧的山丘为天然分水岭，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小型水文地质单元，疑似污染源企业、主要水

质调查点均位于该单元内。调查区存在片麻岩透镜体。

调查区地下水主流向为自北东向南西，疑似污染源企业

位于相对上游位置，村民大口井位于下游位置，区域地下水

受上游径流补给、丘陵侧向补给及降水入渗补给，排泄方式

主要为蒸发排泄及人工开采。居民大口井附近由于经常抽取

地下水，形成一定规模降落漏斗。

5.5污染物分布特征分析

利用 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Arc GIS等绘图软件，基于

各期地下水水质调查数据，对污染物相关性、时空分布、变

化趋势等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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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污染特征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多种污染物共存反映既有稀土生

产污染的特征，又有盐酸生产企业污染特征。稀土厂1附近

粘土层对氯化物和氨氮迁移的阻滞系数不同，导致氨氮长期

在稀土厂1调查点周边聚集，而氯化物则迁移至下游地区。

b）污染来源

调查区地下水流场上游背景点及分水岭外侧调查点地

下水氯化物、氨氮均未超标，判断污染来源于古河道内部。

稀土厂 1 在 2014 年以前某生产工艺运行时存在直排行为，

该厂旁调查点位附近始终是氯化物、氨氮两种污染物的浓度

峰值区；盐酸厂内盐酸储罐可能发生泄漏，其生产工艺可产

生大量含氯离子、氨氮等污染物的废水。综合分析认为稀土

厂 1为主要污染来源，盐酸厂为次要污染来源。

c）排污特征及迁移路径

根据污染物浓度时空分布及变化规律，综合判断该场地

地下水污染源主要为瞬时源，受到降雨及丰水期、枯水期水

位变化影响，表现为间歇性释放特征。古河道是污染物迁移

的优先路径。

6 损害实物量化

6.1损害范围和程度

利用 Arc GIS 10.3中的空间分析模块对评估区地下水中

特征污染物氯化物、氨氮进行插值以获取污染物空间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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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根据计算结果，2015年损害面积为1.41 km2，2016年损

害面积为1.65 km2，2017年损害面积为1.50 km2。根据调查结

果，以评估区含水层平均厚度为10 m计，相应受损害的含水

层体积分别约为：1410万m3、1650万m3和1500万m3。

6.2受损地下水资源量

由于流经评估区的地下水资源受到评估区污染物的影

响，使水资源原有使用功能丧失。评估区天然地下水资源量

等于天然补给量与天然排泄量的差值。根据计算结果，评估

区2015~2017年每年受损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别为21.56万m3、

21.69万m3和21.59万m3，总计64.84万m3，年均21.61万m3。

7 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与价值量化

7.1 恢复目标

评估区地下水环境恢复包括基本恢复和补偿性恢复。基

本恢复目标为恢复地下水中氯化物、氨氮浓度至基线水平，

补偿性恢复目标为补偿地下水期间损害。

7.2 期间损害

a）地下水资源损失量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环办

〔2014〕90号），可采用替代等值法中的资源等值法量化期

间损害，得到期间损害为304.9万m3。

b）每恢复 1 m3地下水效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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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评估区地下水30年恢复到基线水平，产生100年的环

境效益计，修复每1 m3地下水效益为20.53贴现年。

c）补偿性恢复量

补偿性恢复量=地下水资源损失量/单位地下水恢复效益

=14.86万m3。

7.3 恢复方案

根据替代等值分析方法，建议采用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厂

的方案作为评估区地下水从现状恢复至标准值以及补偿期

间损害的替代性恢复方案，替代性修复的地下水资源量合计

为36.47万m³。污水处理厂投资费用与运行处理费用合计约为

854万元。

评估区下游具有饮用功能的地下水已经自然恢复，满足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中Ⅲ类水标准，但根据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的要求，

应计算基于风险的修复目标值到基线水平之间的这部分损

害。评估区及其下游未达基线的受损地下水资源采用监测自

然衰减的方式进行恢复，监测自然衰减的总费用约为 263.4

万元。

综合考虑基本恢复费用、补偿性恢复费用和村民净水费

用6.9万元，本案例的生态环境损害共约为1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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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某山体破坏案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1 项目背景

某市某区因非法开采造成部分山体及植被遭到破坏，为

了全面掌握该山体破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当地环境保

护局委托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

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2 评估目的与内容

本次损害评估工作旨在鉴定山体破坏对生态环境造成

的损害范围和程度以及矿产资源损失，提出生态恢复建议，

计算期间损失，评估生态恢复所需的费用。

3 评估思路与步骤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发

〔2014〕90号附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

纲》（环办政法〔2016〕67号）、《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

术指南 损害调查》（环办政法〔2016〕67号）以及《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

46号），结合本次损害鉴定评估工作重点，评估工作分三个

步骤进行：

a）损害时空范围确认

本次评估的时间起点为损害发生的时间（根据历史遥感

影像确定）；评估的时间终点为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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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水平的时间。损害的空间范围通过遥感影像解译与现场勘

查，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确认。

b）基础调查与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经研究确定，以生境面积、植物高度、盖度作为生态损

害评估和恢复的指标，通过航拍、植被调查与受损山体测量，

确定上述植物群落生态特征参数的基线水平，进行损害量

化，同时对山体破坏体积和受损的砂石料资源进行量化。

c）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筛选与价值量化

采用等值分析法计算替代生境的面积。结合受损地实际

情况，提出生态恢复备选方案，并计算恢复费用，同时估算

砂石料资源的价值。

4 基线调查及损害确认

根据遥感影像判读，损害时间起点为 2009 年，评估时

间终点为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至基线水平的年份。根据遥

感影像解译与实地测量确定受损生态系统的空间面积共为

91765 m2（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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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评估区历史遥感影像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办政

法〔2016〕67号）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

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46号）中规定的基线确定

方法，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采用样方调查法对破坏点附近

未被破坏山体进行植被调查，以获取基线水平的植物群落构

成、高度等群落特征信息，包括柄扁桃、黄刺玫、克列门茨

针茅的高度、冠幅、株数等信息。通过跟基线水平的比对，

确认评估区生态环境受到损害。

5 评估方法和结果

5.1生态恢复目标

种植与基线水平面积相同的植物群落，同时要求群落的

物种组成及生长指标（包括高度和盖度）与破坏前相等。

5.2生态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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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快速恢复。修复山体、平整土地后种植与基线

水平面积相同的成熟林，即 9.18 hm2，同时要求成熟林的植

物组成和生长指标与破坏前相等，恢复工程需要 1年的时间。

该方案的期间损失为零。

方案二：匀速恢复。修复山体、平整土地后种植幼龄林、

每年管护和抚育，直至幼林自然恢复到与受损前同等水平的

生物量。以种植幼林为 50 cm高的幼苗为例，每年生长 10%，

需要 10 年时间完全恢复至成熟林，应计算损害发生至达到

基本恢复目标期间的损失。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II 版）》（环

办〔2014〕90号），期间损失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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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参数经过实地调查、遥感影像分析及文献调研设

定如下：评估基准年 T 为 2017年，损害开始时间为 2009年；

根据调查区历史卫星影像数据确定每一年植被的损害比例

（dt）；快速恢复当年可以完成恢复工程，损害终止时间为

2018年；匀速恢复需要 10年时间，损害终止时间为 2027年，

每年的恢复率为 10%；折现率 Rt 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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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匀速恢复，2009~2017年破坏的生态系统面积共计

47.39 hm2贴现年，补偿性恢复方案的单位效益为 27.13贴现

年，即需要额外补偿性修复生境 1.75 hm2，共计 10.93 hm2。

5.3 生态恢复费用估算

生态恢复工程参照《造林技术规程》进行设计，工程成

本按照《防护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进行计算。方案 1恢

复成本为 322.69万元，方案 2恢复成本为 178.97万元。

5.4 砂石料矿产资源损失

山体开采获得的砂石料属于一种重要的自然资产，且无

法恢复，按照砂石料的直接市场价值计算砂石料损失。

a）山体破坏体积估算

将受破坏的山体概化为圆锥体模型，由圆锥体模型估算

山体体积。现场利用测距仪和罗盘测量得到概化后圆锥体的

高度及半径，计算得到评估区受破坏的山体体积约为 58.6万

m3。

b）砂石料损失估算

通过市场询价获得 2015~2017 年砂石料价格。以 2017

年为基准，对 2009~2014 年的砂石料价格进行折算，

2009~2017 年间山体破坏造成的砂石料损失约为 1151.24 万

元。

6 结论与建议

6.1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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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委托方提供资料、现场调查及历史遥感影像

分析，确认此山体破坏是典型的非法开采导致的生态环境损

害事件，损害对象为某山区宜林地，主要受损害的物种为柄

扁桃和黄刺玫，生态环境破坏开始于 2009 年。提出两种方

案恢复受损区域生态环境，其中，方案 1为快速恢复，需要

恢复 9.18 hm2林地，恢复到基线水平需要 1年的时间，恢复

成本为 322.69万元；方案 2为匀速恢复，需要恢复 10.93 hm2

的林地，完全恢复需要 10年的时间，恢复成本为 178.97万

元。

（2）山体破坏面积共约 9.18 hm2，受破坏山体体积约为

58.6万m3，山体破坏涉及的砂石料总损失约为 1151.24万元。

6.2生态恢复建议

（1）按照参照系统的植物群落组成和生物量进行受损地

的恢复。不仅要在恢复面积上达到要求，同时也要严格达到

恢复质量上的要求，即栽种的植物的组成和高度、盖度要达

到基线水平。

（2）快速恢复需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匀速恢复在恢复初

期达到了恢复面积的基础上，应以每年恢复 10%的生长高度

和盖度为标准进行恢复效果的评估。

（3）制定恢复效果跟踪监测方案。对于方案二，如果 10

年后验收时，受损地的植被状况没有达到基线水平，还需要

进行补充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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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某废油桶材料回收厂环境污染调查与损害鉴定评估

1 项目背景

某作坊自 2013 年开始经营收购化工厂废旧铁桶，并对部分

铁桶进行剪切出售铁皮，加工过程中有遗撒废矿物油等污染物的

情况。当地环境保护局初步认定沾染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的包装

容器为危险废物。2018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

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接受当地检察院

委托，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2 鉴定评估目标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与现场调查，确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

范围与程度，提出生态环境恢复方案，评估生态环境损害。

3 鉴定评估范围

时间范围：2018年 4月至今。

空间范围：废油桶加工区域（约 3730 m2）和受影响农田区

域（约 1950 m2）。

损害类型：某废油桶材料回收加工生产和废油桶堆放过程中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环境造成评估区生态环境损害。由于损害发现

时间为 2018年 4月，在此之前的土壤污染状况无法得知，本次

鉴定不计算期间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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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鉴定评估工作内容

a）资料收集与分析：收集涉案相关资料。

b）现场踏勘：开展现场踏勘，掌握调查区基本概况。

c）人员访谈：访谈调查区涉案责任人、环境保护局行政人

员、某检察院工作人员，以及其它知情人员。

d）地质与水文地质调查：分析调查区水文地质状况，了解

地下水流场。

e）土壤与地下水环境监测：布设土壤采样点 11个（含对照

点），地下水调查点 5个，见图 3。按地面以下 0.3 m、1 m、2 m、

4 m、6 m、8 m深度分别取样，进行检测。

f）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确定生态环境基线水平，分析调查区

生态环境损害类型和损害范围，提出初步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

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图 3 采样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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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确认

5.1基线确定

依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

办法规〔2018〕46 号）中的基线确定方法，由于缺乏评估区域

近三年内的历史数据，选取与调查区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相似且

未受本次废油桶污染影响的点位污染物浓度值作为基线水平。对

于建设用地土壤，选择 S4点位各项指标值作为基线，对于农用

地土壤，选择 S11点位各项指标值作为基线；对于地下水，选取

上游 G11点位各项指标值作为基线。

5.2损害确定

5.2.1土壤损害确认

依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

办法规〔2018〕46号），评估区域土壤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物浓

度超过基线 20%以上，确定土壤环境受到损害。基于评估区土壤

环境检测结果，对比调查区土壤生态环境基线水平，所有点位不

同层位均有超基线水平 20%的指标，确认调查区土壤生态环境受

到重金属、有机物污染损害，超基线水平检测指标包括镉、汞、

砷、铅、铬、铜、锌、镍等重金属，总石油烃，萘、菲、蒽、荧

蒽、芘、苯并蒽、茚并芘等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等酯类物质。

5.2.2地下水损害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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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办政法

〔2016〕67号），地下水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 20%

以上，即可确定地下水环境损害。对比评估区地下水生态环境基

线，铬、萘、总石油烃（C6-C16）等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的 20%，

其中 G2监测井地下水中铬浓度超过基线的 20%，G4、G5、G9

监测井地下水中萘和总石油烃（C6-C16）浓度超过基线的 20%。

6 因果关系分析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办政法

〔2016〕67号）、《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

（环办政法〔2016〕67 号）的因果关系分析要求，结合鉴定评

估准备以及损害调查确认阶段获取的信息，进行污染源解析，提

出从污染源到受体的迁移路径假设，并对其进行验证。基于污染

源解析和迁移路径验证结果，分析确定污染源与土壤、地下水损

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如下：

根据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调查区曾堆放大

量废弃油桶，废油桶侧壁粘附的残余油料直接溢流到调查区表层

土壤，为主要污染源；

废油中主要污染物与土壤和地下水中检测出的污染物一致，

表明具有同源性；

厂区内包气带结构单一，以粉细砂为主，垂向渗透系数较大，

污染物在重力下渗、降雨淋滤等作用下，可由土壤迁移至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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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下水，存在合理的迁移途径。

7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7.1土壤损害量化

根据现场测绘及模拟，受重金属、有机物污染损害的土壤体

积分别约为 48737.5 m3和 48425 m3，受损土壤方量共约 51550

m3。

7.2地下水损害量化

调查区受损地下水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和有机物。受工作经

费限制，地下水调查点位不足，本项目未对受损地下水水量进行

估算。

8 生态环境损害恢复

8.1恢复方案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

办法规〔2018〕46号），首先判断是否需要开展修复。对比《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15618-2018），农用地土壤各指标检测值均低于风险筛

选值，不需要开展修复；厂区土壤苯并[α]芘、苯并[a]蒽、邻苯

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茚并[1,2,3-cd]芘、总石油烃（C16-C40）

五种指标检测值高于风险筛选值且低于风险管制值，开展风险评

估，评估结果表明需要修复。结合本案例实际情况，将风险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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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作为基于风险的土壤修复目标值。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46号），将上述

基于风险的修复目标值（即风险筛选值）与基线水平比对，风险

筛选值高于基线水平，故应当将上述五种污染物修复到风险筛选

值。需要修复的污染土壤方量约为 2250 m3。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

办法规〔2018〕46号），不需要开展修复或修复后污染物浓度高

于基线水平，需要对现状污染水平和基于风险的修复目标值与基

线水平之间的损害进行评估计算。现状污染水平和基于风险的修

复目标值与基线水平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相同，基于土壤置换成

本评估现状污染水平和基于风险的修复目标值与基线水平之间

的损害。根据受损土壤损害量化结果，不需要开展修复或修复后

污染物浓度高于基线水平的受损土壤方量约为 49300 m³。

8.2恢复费用

8.2.1实际修复费用

参考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 2014 年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

（第一批）的公告》中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第一批）》

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

〔2018〕46号），选择异位化学氧化的方法恢复调查区受污染的

土壤。国内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技术应用成本一般为 500~1500元

/m3。根据需恢复的土壤方量，计算恢复方案的实施成本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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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337.5万元。

8.2.2未修复到基线水平损害的量化

采用土壤置换的方法计算未修复到基线水平的损害。通过市

场询价，事发地周边地区购买一方土的费用约为 10~20元。根据

需恢复的土壤方量，计算土壤置换的费用约为 49.3~98.6万元。

9 鉴定评估结论

调查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受到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损害，

受损害的土壤体积共约 51550 m³。

根据受损土壤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结合土壤置换法，评估得

到土壤生态环境损害约为 161.8~436.1万元。由于经费限制，对

于地下水损害的调查不充分，未制定相应的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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